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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监会修订券商资产管理法规资管办法 

 

2013 年 6 月 26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证监会”）公布《关于修改〈证券公

司客户资产管理业务资管办法〉的决定》和《关于修改〈证券公司集合资产管理业务实施细则〉的

决定》。为保证《证券公司客户资产管理业务资管办法》（以下简称“《资管办法》”）和《证券公司集

合资产管理业务实施细则》（以下简称“《集合资管细则》”）与 2013 年 6 月 1 日正式施行的修订后的

《证券投资基金法》（以下简称“新《基金法》”）相一致，证监会此举所作调整主要有如下内容： 

1. 修改调整范围 

依照新《基金法》第 26 条规定，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应当面向合格投资者推广，合格投资者累计

不得超过 200 人；第 51 条规定，公开募集基金，包括向特定对象募集资金累计超过二百人的情形；

第 88 条规定，非公开募集基金应当向合格投资者募集，合格投资者累计不得超过二百人。上述界定

使得自 2013 年 6 月 1 日后，各金融机构投资者超过 200 人的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等金融产品将被定性

为公募基金，从而产品发行人或管理人以及金融产品本身都将适用《2013 年基金法》对于公募基金

的各项要求。因此，证监会对《资管办法》及《集合资管细则》中原有规定予以相应删减： 

1) 删除《资管办法》和《集合资管细则》中关于证券公司将其所管理的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

产投资于一家公司发行的证券，不得超过该证券发行总量的 10%以及一个集合资产管理计

划投资于一家公司发行的证券不得超过该计划资产净值的 10%的限制性规定。 

2) 删除《集合资管细则》关于集合资产管理计划（限定性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和非限定性集合

资产管理计划）投资范围的规定。 

3) 在集合计划成立的条件中，删除《集合资管细则》对于除限额特定资产管理计划外的其他

集合计划募集金额不低于 1 亿元人民币的要求。 

4) 删除《资管办法》关于限定性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和非限定性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的区分及相

应客户准入门槛的规定。 

2. 调整监管要求 

新《基金法》明确了“公开募集”与“非公开募集”的界限，针对私募基金与公募基金在资产

规模、客户人数、风险外溢等方面的不同特点，在基金合同签订、资金募集对象、宣传推介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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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登记备案、信息资料提供、基金资产托管等方面，设定了差别化的行为规范和制度。因此，证

监会对《资管办法》及《集合资管细则》中有关监管要求的规定进行了相应调整： 

1) 对于限额特定资产管理计划，删除“单笔委托金额在 300 万元以上的客户数量不受 200 人

限制”的例外规定。 

2) 将集合资产管理计划面向的客户范围由“证券公司和代理推广机构的客户”改为“合格投

资者”推广，并明确合格投资者的具体标准——具备相应风险识别能力和承担所投资集合

资产管理计划风险能力且符合特定条件之一的单位和个人（个人或者家庭金融资产合计不

低于 100 万元人民币；公司、企业等机构净资产不低于 1000 万元人民币。） 

3) 明确“资产管理合同应当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第 93 条、第 94 条规定

的必备内容”。 

4) 将《集合资管细则》原第 21 条规定的“禁止通过电视、报刊、广播及其他公共媒体推广集

合计划”，修改为“不得向合格投资者之外的单位和个人募集资金，不得通过报刊、电台、

电视台、互联网等公众传播媒体或者讲座、报告会、分析会等方式向不特定对象宣传推介”。 

5) 调整证券公司重大关联交易的相关规定，删除集合计划关联交易的比例限制，保留资产管

理业务重大关联交易的原则性监管要求。 

6) 此前，《集合资管细则》中规定，证券公司应当将集合计划资产交由负责客户交易结算资金

存管的指定商业银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或者中国证监会认可的证券公司等

其他资产托管机构托管，经此次修改后明确要求集合计划资产应由取得基金托管业务资格

的资产托管机构进行托管。 

7) 为与新《基金法》相衔接，在法律责任的规定方面进行调整，同时对行政监管措施、行政

处罚和刑事责任的适用予以区分。 

8) 删除了针对限定性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和非限定性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的专门规定，并将“限

额特定资产管理计划”也统一调整为“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9) 对证券公司专项资产管理计划融资方提出原则性要求。 

此次修订主要目的在于保持《集合资管细则》和《资管办法》与新《基金法》在有关问题上规

定的一致性，因此对于其他条款未作变更。 

此前，为实现证券公司资产管理业务与新《基金法》的衔接，证监会于 2013 年 3 月 15 日发布

《关于加强证券公司资产管理业务监管的通知》（证监办发[2013]26 号），明确以 2013 年 6 月 1 日为

限，证券公司不再发起设立新的投资者超过 200 人的资产管理计划，对于符合条件的证券公司，可

以按照《资产管理机构开展公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业务暂行规定》（证监会公告[2013]10 号），依法申

请并取得公募基金管理业务资格；对于 2013 年 6 月 1 日前已经设立的投资者超过 200 人的集合资产

管理计划可以在期内继续运作，允许客户参与或退出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为协调现存投资者超过 200

人的集合计划的后续处理问题，证监会新闻发言人表示，下一步将研究考虑采取包括符合条件的转

为公募基金、维持集合计划形式、继续存续运作、终止集合计划、转为私募基金等形式在内的各项

举措，具体方案的出台仍有待现存各类理财产品的规范政策的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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